
 

 

進修推廣學院學員申請借書證條碼程序 

※ 借書證即為貼在學員證背面的條碼 

1. 依本校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讀者類型權益表」，推廣教育學員僅限長期班(一年以上) 

 可借用。  長期班：借書冊數—10冊  借期—1個月 

2. 先至本學院辦公室索取證明並填妥後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連同學員證交給課務承辦人。新生 

 班開學時由本學院統一彙辦)。辦理完成後會以簡訊通知，請再到本學院一樓會客室領取。  

3. 借書證(條碼)之有效期限依學員證上之有效期限。 

4. 可借閱圖書館為本校總區之總圖書館。 

5. 辦有借書證之學員於結業時，必須先至圖書館將圖書還清後，進修推廣學院再予以辦理結業手續。 

借書還書相關規定 

壹、借書說明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或可借書的讀者均可在規定借書時間內，親持本人之教職員工證、學生證或借書證

借書。 

 借書時應連同學生證、教職員工證或借書證一併交館員辦理。 

 本館各類型讀者之借書冊數及期限規定如附表。 

 預約圖書縮短借期： 

1. 當您借書時，如系統發現此書尚有其他讀者預約，借期一律縮短為 14 日。 

2. 圖書借出後才被其他讀者預約，不縮短原借書者借期。 

3. 各院及系所圖書館如對館藏之借期有不同規定者，各從其規定。 

 借書部份限制︰ 

參考用書、期刊、學報、報紙、視聽及微縮資料，限在館內使用，如欲複印，請依有關規定辦理。 

貳、還書說明 

 總圖及醫圖設置還書機及還書口，社科圖及法律圖設置還書箱，提供讀者於非上班時間還書。讀者擲

入還書箱之書，其歸還日期以次一開館日認定。若讀者將因此產生逾期情形，則請提早歸還。並請透

過還書箱還書者，於次一工作日連上本館網頁查詢個人借閱紀錄或致電擲入還書箱所在地之圖書館洽

詢，以確認還書手續是否完成。 

 讀者欲歸還在本校各圖書館(系圖書室)所借圖書，除歸還至原借出之館藏單位外，亦可就近歸還至總

圖書館、醫學圖書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或各系圖書室(含數學系，物理系，

化學系，海洋所，圖資系，法律圖) 。 

http://www.lib.ntu.edu.tw/doc/CL/loan.pdf


 

參、續借說明 

 已借出圖書資料可辦理續借，並自續借當日起計算新到期日。讀者可自行於線上辦理續借，或以電話

向圖書館辦理續借，或親自到館辦理，續借不限次數，每冊(件)圖書資料以最長借期為限。 

 續借限制︰以下情況不能辦理續借 

1. 所要續借圖書已逾期。 

2. 所要續借之書已有他人預約。 

3. 借書讀者已被凍結停借。 

肆、預約說明 

 讀者欲預約圖書，請利用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SLIM 辦理線上預約申請，並同時選取預約書取書館

(總圖書館、醫學圖書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數學系圖、物理系圖、化學系

圖、海洋所圖、圖資系圖、法律圖)，預約冊數以三十冊為限。惟圖書館僅接受已借出、訂購中及編

目中圖書之預約。 

 讀者辦理線上預約申請時，若為本校教職員工生，請使用計中帳號密碼登錄，若無計中帳密的讀者，

請以證件號碼(即條碼號)為帳號，首次登入者請點選連結，設定密碼，再登入預約。 

 預約書到館後，本館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讀者，系統也會自動顯示訊息於讀者個人借閱紀錄，讀者

未在本館留下 E-mail 帳號者，請自行連至本館網頁查詢個人借閱記錄。預約書到館逾五日未借書者，

以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約者借書，或逕行將圖書歸架。（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館藏從其規定） 

伍、逾期 

 借閱圖書資料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如有逾期，除停止其借書權，並課以逾期滯還金。一般圖書資料

每冊(件)每逾一日課滯還金新臺幣五元整；限隔夜借閱之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一小時課滯還金新臺

幣五元整，將一直累計至還書日（時）止。借閱多媒體服務中心之視聽資料，每件（一個條碼）資料

逾期一日課滯還金新台幣 30 元，將一直累計至歸還日止。 

 讀者借書逾期未還或未繳清滯還金前，停止其所有圖書館(室)之借書權利。且不能辦理續借、預約等

手續。 

陸、遺失賠償手續 

 所借圖書如遺失，請立即至該書圖書館(室)辦理賠償手續，並於到期日後十四工作天內完成賠償手續，

否則除賠償該書外，另須加計逾期滯還金。 

 賠書處理程序︰ 

1. 讀者借（調）閱之圖書資料遺失、毀損時，應賠償原圖書資料，並請注意： 

i. 遺失精裝本，不得以平裝本賠償。 

ii. 如有新版，得以新版取代。惟套書如賠新版應賠全套，並不得主張該殘存之圖書或全套書之殘

存本之權利。 

iii. 視聽資料之賠償，至少應涵蓋原館藏授權範圍。 

iv. 學位論文應於符合著作權法之前提下賠償重製本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login?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lang=zh-tw&section=overview&targetURL=https%3A%2F%2Fntu.primo.exlibrisgroup.com%2Fdiscovery%2Faccount%3Fvid%3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
https://www.lib.ntu.edu.tw/node/3367


 

 無法購得原圖書資料，則依下列原則以金錢賠償之： 

 . 本館紀錄之購入價格經物價指數換算後，以兩倍計價。 

i. 無法查得購入價格，或僅知基價者： 

a. 圖書部份：以頁數計價，臺灣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三元計，大陸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

臺幣五元計，國外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十元計。頁數不足一百頁者以一百頁計，頁數不明者

以三百頁計。 

b. 視聽資料部份：錄音資料每件以新臺幣一千元計；錄影資料及電腦光碟國內出版者每件以新

臺幣三千元計，國外出版者每件以新臺幣五千元計，其他類型之視聽資料，依其價值專案辦

理賠償。 

 單本圖書資料之附件或全套書中之一冊以上之賠償，依該單本書或全套書經物價指數換算後之價

格賠償。賠償人不得主張該殘存圖書或套書殘存本之權利。 

 讀者不論是購以原圖書資料或以現金方式賠償，均須經該圖書分館(室)處理人員核可及計算。讀者繳

清賠書相關費用（未於到期日起十四日內完成賠書手續者，另須加計逾期滯還金）後，才算完成賠償

手續。 

柒、其他 

 以上說明係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閱規則之規定，如各院圖書館因其特殊需要，經院圖書委員會

及本館工作會報決議通過後，從其規定。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圖書館閱覽組 

 電話：02-33662353 

 E-mail ：tulcir@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node/231
mailto:tulcir@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書條碼申請表 

 

 

 

 

 

 

 

 
 

 

 

 

 

 

 

臺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管理碩士網路學分班學員上課規範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單位：進修推廣學院 班別(限一年以上長期班)：  

戶籍地址： 設定期限：(由進修推廣學院填寫)  

年   月至   年   月 

通訊處： 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13 

13 

 

 

 

 

 

身分證影本或駕照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或駕照影本反面 


